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1）沪03刑终88号

原公诉机关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XXX，男，1975年11月5日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公民身份号码

XXXXXXXXXXXXXXXXXX，XX，初中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定县。因涉嫌犯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于2020年10月17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于

同年11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静安区看守所（北）。

辩护人周琴，上海宝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XXX，女，1995年1月17日出生于江西省赣县，公民身份号码

XXXXXXXXXXXXXXXXXX，XX，高中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江西省赣县。因涉嫌犯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于2020年10月17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于同

年11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静安区看守所（南）。

辩护人王勇喜，安徽润天（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人谢南昌，男，1984年11月6日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公民身份号码

XXXXXXXXXXXXXXXXXX，XX，高中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因

涉嫌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于2020年10月17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假冒注册商

标罪于同年11月9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静安区看守所（北）。

原审被告人XXX，女，1985年5月9日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公民身份号码

XXXXXXXXXXXXXXXXXX，XX，高中文化程度，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因

涉嫌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于2020年10月17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犯假冒注册商

标罪于同年11月9日被逮捕，2021年8月18日被取保候审。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谢南昌、XXX、

XXX、XXX犯假冒注册商标罪一案，于2021年8月18日作出（2021）沪0107刑初554号刑

事判决。原审被告人XXX、XXX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于2021年10月13日立案并依法组

成合议庭，依法通知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为上诉人XXX提供辩护，公开开庭审

理了本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指派检察员XXX出庭履行职务，上诉人XXX及其

辩护人周琴、上诉人XXX及其辩护人王勇喜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根据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扣押文书、户籍信息，公安机关调取的厂房租赁合

同，重庆市科信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所在被告人手机中提取的微信聊天记录，权利单位提

供的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商标注册证、鉴定书、谅解协议及转账凭证，上海XX事

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证人江某等人的证言，同案犯胡某、陈某等人的供述以及被告人

谢南昌、XXX、XXX的供述等证据，认定2019年起，被告人谢南昌在广东省广州市白云

区XX路XX号XX室开设服装厂，租赁同区螺涌大塘工业区XX幢XX室作为仓库，雇佣工

人大量制作假冒“Burberry”品牌服装并销售。期间，被告人XXX负责货物的收发和运

送，被告人XXX负责样衣打版，被告人XXX协助谢南昌联系客户。

2020年10月16日，公安机关从上述工厂、仓库中查获12，125件带有“Burberry”商标的



服装以及大量带有“Burberry”标识的商标、纽扣等配件，经鉴定，均系侵犯相关注册

商标专用权的假冒商品。

经司法会计鉴定，2019年3月至2020年10月期间，被告人谢南昌对外销售假冒

“Burberry”品牌服装金额人民币5万余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公安机关查获的假

冒“Burberry”服装价值413万余元。

2020年10月16日，被告人谢南昌、XXX、XXX、XXX被公安机关抓获，被告人谢南昌、

XXX、XXX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被告人XXX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审查起诉阶段，被告人XXX向权利单位赔偿35万元取得谅解。本案审理阶段，被告人

XXX、XXX各自的家属分别代为赔偿权利单位10万元取得谅解；各被告人均在家属帮助

下主动退缴。

原判认为，被告人谢南昌伙同被告人XXX、XXX、XXX等人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假冒注

册商标罪。本案系共同犯罪，被告人谢南昌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应按照

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XXX、XXX、XXX在共同犯罪中起

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分别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谢南昌、XXX、XXX到

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从轻处罚。被告人XXX、XXX自愿认罪认罚，可依

法从宽处理。被告人谢南昌当庭自愿认罪，愿意接受处罚，可以从宽处理。被告人

XXX在庭审中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当庭认罪，其家属代为赔偿权利单位取得谅解并退

缴；被告人XXX的家属代为赔偿权利单位取得谅解并退缴，对XXX、XXX可以从轻从宽

处理。被告人XXX犯罪情节较轻，预缴罚金，有悔罪表现，可宣告缓刑予以考验。据此

，依照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

六十七条第三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三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五十二

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十二条第一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三）》第十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谢南昌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

十万元；二、被告人XXX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

元；三、被告人XXX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四、被告人XXX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十万元；五、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扣押在案的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及犯罪工具，依

法予以没收。

XXX上诉提出，其在第一次讯问笔录中即已经将所了解的相关事实情况如实供述，供述

的内容得到其他被告人供述的印证，且其已经向权利单位进行了赔偿并取得谅解，故原

判量刑过重，请求二审法院对其适用缓刑。

XXX的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XXX未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误，判决结果未体现上诉人预

缴罚金的情况，且与同案处理的XXX量刑不平衡；XXX系从犯，起辅助作用，在本案中



作用最小；其系初犯，因法律意识淡薄走上犯罪道路，请求法庭对其适用缓刑。

XXX上诉提出，其仅是打工者，系从犯，自愿认罪认罚，且已经赔偿了权利单位并取得

谅解，预缴了部分罚金，与主犯相比，原判对其量刑过重，希望法庭对其适用缓刑。

XXX的辩护人提出，XXX在本案中仅负责样衣打版，该工作可替代性强，其在共同犯罪

中所起作用较小，系从犯；涉案假冒品牌服饰的数量和非法经营数额并非其所能控制

，故应当对其减轻处罚；其已经向权利单位进行了赔偿并取得谅解，且预缴了罚金，结

合其家庭情况，恳请法庭对其适用缓刑。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认为，原判认定上诉人XXX、XXX、原审被告人谢南昌、

XXX假冒注册商标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

程序合法。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建议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经本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与原判相同。

本院认为，上诉人XXX、XXX伙同原审被告人谢南昌、原审被告人XXX等人未经注册商

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

已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依法应予处罚。在共同犯罪中，原审被告人谢南昌起主要作用

，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上诉人XXX、XXX、原

审被告人XXX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系从犯，依法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谢南昌、

XXX、XXX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XXX、XXX、谢南昌自

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关于XXX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经

查，XXX在到案后的首次讯问笔录中表明自己知道产品品牌发生变化，但其称不知道公

司是否获得权利单位授权，之后其在公安机关至原公诉机关提起公诉前始终否认明知公

司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直至一审庭审其才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原判据

此认可其当庭认罪的态度，结合其赔偿权利人损失以及预缴罚金等悔罪情节对其予以了

从轻从宽处罚，判处其三年有期徒刑。关于XXX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

查，XXX在原公诉机关审查起诉阶段自愿认罪认罚并签字具结，在一审审理期间，因其

赔偿权利人损失取得谅解并预缴罚金，原公诉机关在此基础上对其量刑予以调整，原判

依法对其从轻判处三年有期徒刑。XXX在本案犯罪中负责样衣打版，处于制假关键环节

，原判对其适用从轻处罚而非减轻处罚并无不当。XXX、XXX参与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

非法经营数额达400余万元，情节特别严重，不具备适用缓刑的条件，故其提出原判量

刑过重、要求适用缓刑的上诉理由及其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均不予采纳。上海市人

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建议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意见正确，应予采纳。原判认定谢南昌、

XXX、XXX、XXX假冒注册商标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

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

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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